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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青院办字〔2023〕4 号 

 

山东青年政治学院产业教授选聘管

理办法
 

各单位、各部门： 

《山东青年政治学院产业教授选聘管理办法》已经学校院长

办公会研究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遵照执行。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院长办公室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 年 5 月 15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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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建设一支专兼结合的“双师型”师资队伍，积极探索学校

与行业企业共同培养高素质应用型人才、技术技能型人才的新机

制新模式，根据山东省教育厅、山东省科技厅、山东省人力资源

和社会保障厅《关于开展山东省高校产业教授选聘工作的通知》

（鲁教人字〔2018〕3 号）文件精神，结合学校工作实际，制定

本办法。 

一、基本原则 

（一）深化校企合作、产教融合，有利于提高学校人才培养

质量。 

（二）整合行业企业、科研院所、政府机关等人才优势资源，

有利于提高学校教学、科研和社会服务水平。 

（三）按需设岗，择优聘任。各学院（部）根据上级部门产

业教授政策，制定本单位产业教授选聘规划，选聘人员所从事工

作需与设岗单位学科、专业一致或相近，有利于提高学科、专业

发展水平。 

二、聘任条件 

选聘人员应具备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，并具备下列条件之一： 

（一）具有硕士及以上学位或学历，或具有拟聘任学科（领

域）高级职称或相当层次职业资格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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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有省级以上研发平台及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并具有一

定的销售规模和效益的企业负责人(高级管理人才)，且主持过省

级以上纵向科研项目或主持过到账经费 50 万以上的横向科研项

目或主持转化 10 万元以上的科研成果。 

（三）近 5 年，作为首位完成人获省部级以上科技、社科奖

励，或省部级职业技能竞赛二等奖以上奖励。 

三、聘任程序 

（一）部门申报 

各学院（部）根据学科、专业建设及人才培养等实际情况，

经党政联席会议研究，确定拟聘产业教授人选，报学校人事处备

案。 

（二）签订聘任协议 

各学院（部）与相关产业教授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签订聘任

协议，明确双方的责任和义务。 

四、聘任期限 

聘期一般为 2 年，具体聘期以协议约定为准。 

五、产业教授工作职责 

（一）推动所在单位与学校共建人才培养实践基地、工程技

术研究中心及重点实验室等科技创新和人才培养载体。 

（二）推动所在单位与学校联合开展科学研究，积极申报国

家和省市级科研项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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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推动所在单位承担学校科研成果转化，加快转化科研

创新成果。 

（四）参与学校学科团队建设，对提升学校的学科水平和校

企合作、产教融合工作提出科学合理、可行性强的意见建议。 

（五）参与人才培养方案制修订、课程开发与教学、实践指

导、毕业论文（设计）等人才培养环节，举办学术报告、专题讲

座，推动所在单位成为学校实习实训基地和就业基地。 

（六）参与青年教师培养，推动所在单位接受学校教师参与

实践锻炼。 

六、管理与考核 

（一）各学院（部）负责所聘产业教授的日常管理。各学院

（部）根据协议约定的工作任务制定年度工作计划，并组织实施。 

（二）产业教授实行年度考核和聘期考核。年度考核由所聘

学院（部）对年度工作的开展情况、目标任务的完成进度等进行

考核。聘期结束时，所聘学院（部）对照协议约定的目标与任务

对所聘产业教授的岗位履职情况进行考核，考核结果报学校人事

处备案。 

（三）聘期内，按照双方协商一致的原则，所聘学院（部）

按照协议约定为产业教授发放工作津贴，分为基础津贴和绩效津

贴。产业教授工作津贴不高于 20000 元/年。其中，绩效津贴占

比不低于 50%。工作津贴从学院（部）教学日常运行经费列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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涉及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兼职问题，应当符合国家和省有关规定，

其中，领导干部兼职取酬问题，严格按照有关规定执行。 

（四）经考核，聘期内全面履行职责且完成协议中的目标任

务的产业教授，可以续聘。 

（五）对不能履行岗位职责的产业教授，由所聘单位党政联

席会议研究解除聘任协议，报学校人事处备案。 

七、附则 

（一）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。 

（二）本办法由人事处负责解释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院长办公室 2023 年 5 月 15 日印发 
 


